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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鲁高法〔2019〕20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

刑事案件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：

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刑

事案件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

员会2019 年第 8次（总第 8次）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,请及时层报

省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19年4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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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刑事案件的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为全面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全省法院的统一有效实施，

合理配置司法资源，推进繁简分流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，结合山

东刑事审判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第一条 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

实，愿意接受处罚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。

第二条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刑事案件，应当坚持宽严

相济、罪责刑相适应和证据裁判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对于犯罪性质恶劣、犯罪手段残忍、社会危害严重、

群众反映强烈的刑事案件，应当慎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

第四条 对于提起公诉的认罪认罚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应当重

点审查起诉书、卷宗、证据及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证明被告人认罪

认罚情况的材料是否移送，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的材料没有

移送的，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。

对于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刑事案

件，应当建立快速受理通道审查受理。

第五条 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受理后，对于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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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或者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

提供法律咨询、程序选择建议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、对案件处理

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，并为值班律师履行职责提供便利。

被告人提出不需要值班律师帮助,坚持自愿认罪认罚的,应当

作出书面声明。人民法院可以允许，并记录在案。

第六条 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受理后，应当及时向被告人、辩护

人、值班律师送达起诉书副本，同时向被告人送达权利义务告知

书。

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被告人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，委

托被告人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调查评估，但案件移送起诉时

调查评估结果尚未出具的，不影响案件的受理。

对被告人可能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，需要调查被告人对所

居住社区影响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被告人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

机关进行调查评估，也可以自行调查评估。自行调查评估的，应

当记录在案。

第八条 审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，除依照法律审查、认定案件

事实证据外，还应当重点审查自首、坦白、当庭认罪、退赃退赔、

预缴罚金、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与被害人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

议等反映被告人认罪和认罚的情节。

第九条 审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，应当根据不同诉讼阶段被告

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稳定性，确定不同的从宽量刑幅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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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人认罪认罚后翻供或者不认罚，后又认罪认罚的，按最

后认罪认罚的阶段从严掌握从宽量刑幅度。

第十条 审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,应当区别情况决定适用速裁

程序、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。

第十一条 审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,应当在庭前听取被害人及

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。

第十二条 审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,应当当庭告知被告人享有

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，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

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。重点审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是否知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；

（二）是否清楚自愿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；

（三）是否获得有效法律帮助；

（四）是否自愿认罪认罚；

（五）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，签署认

罪认罚具结书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是否在场；

（六）是否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。

被告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

一，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，还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是否知悉并认可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；

（二）人民检察院是否就量刑建议与被告人进行沟通；

（三）双方沟通时是否有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；

（四）是否认可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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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分别向人民检察

院、被告人、辩护人、值班律师送达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决定书：

（一）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理，经审查认为符合

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；

（二）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理，经审查认为

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，或者受案后出现具备适用速裁程序审理

的条件，且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。

第十四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，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，

可以采取远程视频开庭、多案集中开庭等庭审方式，送达期限不

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限制。

第十五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，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开庭审理前，书记员可以先行集中核实被告人的身份，

是否受过法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、时间，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及

强制措施的种类、时间等情况；

（二）宣布开庭后，法庭应当在确认被告人身份、告知诉讼

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后，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

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；

（三）公诉人摘要宣读起诉书；

（四）听取辩护人的意见，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简要发表意

见；

（五）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；

（六）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具体表现及案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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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后，调整并确定应判处的刑罚；

（七）当庭宣判。

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，必要时可以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

论。被告人为未成年人的，应当进行法庭教育。

第十六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，被告人自愿认罪

认罚，但出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（五）（六）项情形的，

应当转为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；出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

十三条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项情形的，应当转为普通程序

审理。

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，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，但

出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情形的，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。

出现上述情形时，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、被告人、辩

护人、值班律师、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送达转换程序决定书。

当庭宣布转换程序的，可以直接记入庭审笔录，不再另行制作决

定书。

第十七条 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，出

现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、被告人

违背意愿认罪认罚、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事实不清、

证据不足等不应当作为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审理情形的，应当转为

普通程序审理。

出现上述情形时，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、被告人、辩

护人、值班律师、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送达不适用认罪认罚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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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制度审理决定书。当庭宣布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的，

可以直接记入庭审笔录，不再另行制作决定书。

第十八条 对于认罪认罚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

时，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，但有下列

情形的除外：

（一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

的；

（二）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；

（三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；

（四）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；

（五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。

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调整量

刑建议：

（一）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；

（二）出现新量刑情节的；

（三）被告人、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。

庭审中出现上述情形，人民法院在征得控辩双方同意后可以

休庭，由控辩双方进行沟通。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

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在充分听取控辩双

方意见后，依法作出判决。

第十九条 审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，在制作庭审笔录、卷宗封

皮时，应当标注“认罪认罚”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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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指导意见将随法律、司法解释适时作出调整。本

指导意见与新颁布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的，适用新的法

律、司法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指导意见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19年 4月25日印发


